
 联合国   A/58/162

 

大  会 
 

Distr.: General 
17 July 200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 

 

03-43387 (C)    050803    120803 
*0343387* 

 

第五十八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74(d)、(t)、(x)和(y) 

全面彻底裁军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项新议程 

  核裁军 

  减少核危险 

  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

询意见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2

二. 意见 ........................................................................ 2

三.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 3

 

 

 

 
 

 
*
 A/58/50/Rev.1 和 Corr.1。 



 

2  
 

A/58/162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在 2002年 11 月 22 日通过的下列决议中

所载的要求提出的：第 57/59 号决议，“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项新议

程”；第 57/79号决议，“核裁军”；第 57/84号决议，“减少核危险”；和第 57/85

号决议，“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

后续行动”。 

2. 在第 57/59号决议第 24段中，大会确认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55/33 C号决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并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编写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3. 在第 57/79 号决议第 19 段中，大会请秘书长就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在第 57/84号决议第 5段中，大会请秘书长加紧努力并支持有助于充分执行

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报告（A/56/400）中提出的大幅减少核战争危险的七项建议

的行动，并且继续鼓励会员国努力创造条件，以便达成国际共识，依照《联合国

千年宣言》的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找出消除核危险的办法，并就此向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5. 在第 57/85号决议第 3段中，大会请所有国家将其为执行该决议和进行核裁

军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报

这些资料。 

 二. 意见 

6. 2003年是大会第十届（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二十五周年。

当时各会员国一致认为，核武器对人类和文明延续的威胁最大。今天，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仍是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实行裁军和不扩散措

施仍是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单边、双边和多边各级已

经做出种种努力，以减少现有的核武库并加强不扩散制度。在减少核武器和促进

不扩散方面，已经通过核武器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一些进展。2003年 6月

1 日，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完成了《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莫斯科

条约”）的批准手续。秘书长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着核裁军方面迈出的积

极步骤。为了进一步帮助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该以透明、可核查和不可逆转

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条约。 

7. 在减少核武器的威胁方面，迄今虽有进展，仍须继续努力推动核裁军和不扩

散核武器的进程。在这方面，需要加强现有各项限制军备和裁军协定，其方法是

确保全面遵守协定，有效执行其中各项规定，并实现各项协定的普遍性。2003年

4月 28日至 5月 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各缔约国重申该条约是全球不扩散制度的基石，是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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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现核裁军的必要基础。不过它们认为，应该在对核裁军一致承诺和可信进步

的较大范围内来看待条约，而且核裁军与不扩散是相辅相成的。秘书长欢迎古巴

和东帝汶加入这项条约，使它更接近普遍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退出

这项条约，是 33 年前条约生效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决定，秘书长对此表示遗憾，

强烈敦促该国重新考虑。 

8.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签字已经七年，批准国家仍然没有达到条约生

效所需的数目。秘书长重申呼吁尚未签字和批准的国家，特别是需要它们批准条

约才能生效的国家，尽早签署并批准条约。在条约生效之前，仍须继续暂停核武

器试爆和任何其他核爆炸。 

9. 很遗憾地，又是一年，因为迟迟未能商定工作方案，使裁军谈判会议无法恢

复实质性工作，包括核裁军。极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这个会议作为单一的多边

裁军谈判机构的潜力。秘书长敦促这个会议的各成员国重新努力并拿出政治决

心，以便可以对实质性工作方案达成协议。 

10. 应加紧努力并支持有助于充分执行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6/400）中

提出的大幅减少核战争危险的七项建议的行动。关于《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召开

国际会议以确定如何消除核危险的提议，与各会员国协商结果，显示时机尚未成熟，

不能采取过渡措施导致召开这个会议。秘书长响应大会第 57/84 号中的要求，将继

续鼓励各会员国努力创造条件，以便达成国际共识，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11. 鉴于核武器对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包括非国家行动者使用此种武器的可能

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加速推动核裁军进程，并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和安全的措施。

在这方面，各会员国务须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着想，克服它们分歧的立场。联合国

为了履行其任务，将继续协助各会员国在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努力，并

促进对话和公众意识，以加强各方对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支持。 

 三.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12. 至于大会题为“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

询意见的后续行动”的第 57/85号决议，已经在 2003年 3月 5日的一项普通照

会中请各会员国将其为执行该决议和进行核裁军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通知

秘书长。迄今已收到安提瓜和巴布达、古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答复，兹将答

复全文抄录于后。从会员国收到的任何其他答复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安提瓜和巴布达 

[原件：英文] 

[4月 3日] 

13. 关于执行部分第 3段，安提瓜和巴布达遵守决议，毫未涉及任何核设施，也

坚决反对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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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 

[原件：西班牙文] 

[5月 14日] 

14. 1996年 7月 8日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

询意见是核裁军领域的一项历史性文件，并构成一个重要法律先例，需要采取适

当的后续行动。 

15. 古巴认为，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或时机，都是非法。 

16. 核武器和所谓核威慑理论的存在造成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国际局势。要防止发

生新的核灾难，唯一办法是全面彻底消除核武器并永远禁止此种武器存在。 

17. 应当记得咨询意见 E 段宣告：“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违

反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特别是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 

18. 从咨询意见可以清楚地断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法律义务真诚地进行并完

成谈判，以期在国际严格有效的核查制度下实行全面的核裁军。 

19. 就象联合国会员国在 1978 年举行的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

议的《最后文件》中所达成的协议，古巴认为核裁军是裁军领域最高优先的事项。 

20. 因此，咨询意见第 50 段完全有效，其中指出需要迫切进行谈判达成协议，

促使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的生产和武器用裂变物质的生产，建立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

案，以便在可行时逐步均衡裁减核武器储存及其运载工具，并尽快导致最后销毁

这种武器。 

21. 国家和政府首脑在 2002年 9 月 8日通过的《千年宣言》明确承诺“消除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灵活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办法，包括可能

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定消除核危险的方式”。古巴支持在尽可能短期间内举

行这个会议。 

22. 古巴虽然处于危险的国际局势之中，而且在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也是西半球唯

一的核武器国家对我国永远的敌视之下，仍然在 2002 年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禁止核武器条约》（俗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

约国。这再次证明，古巴有政治决心并坚决承诺将核武器从地球上彻底消除。 

23. 古巴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仍然不能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谈判核

裁军的问题。古巴认为应该优先成立这个委员会，负责开始商订一个分阶段的裁

军方案，以便在确定时限内和国际严格监督下彻底销毁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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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5月 13日] 

24. 1996年 7月 8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现在仍然有效，其中确认“习惯国际法

或协定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明确规定允许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并确

认“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并完成谈判，导致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实行所有方面

的核裁军”。 

25. 因此，墨西哥是 2002年 11 月 22日题为“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

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的后续行动”的第 57/85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在该决议中，大会重申吁请所有国家履行义务，开展多边谈判，以求缔结一项禁

止发展、生产、试验、部署、储存、转让核武器以及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

武器并规定消除此种武器的公约。 

26. 墨西哥政府感到遗憾的是，核武器国家在遵守销毁其核武库的明确保证和执行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年审议大会商定的13项行动步骤方面的进展甚微。 

27. 核裁军领域近来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武器在某些核武

器国家的安全政策中重新扮演角色。第二个情况是，由于拥有核能力而非《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国家为数增加，加之缔约国可能退约，因而削弱不扩散

制度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继续努力支持在国际监督下实行全面彻

底裁军。 

28. 在另一方面，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陷于瘫痪，未能按照 2000 年审议大会的协

议，成立一个附属机构负责处理核裁军的问题，并开展谈判缔结一项非歧视性、

多边、可核查的条约，禁止生产核武器。这个情况更加剧核军备的升级。 

29. 墨西哥坚持需要商订一项法律文书，禁止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进行威胁，

作为消极安全的保证，并且迫切需要核武器国家依法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首先

使用此种武器。 

 

  委内瑞拉 

[原件：西班牙文] 

[5月 16日] 

30．在这方面，委内瑞拉共和国政府谨此通知，它已于 2002年 5月 13日批准《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此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两个地震观测站已分别

设在我国的安索阿特吉州和梅里达州。同样，委内瑞拉曾经派代表参加关于这个

问题的国际讲习班和会议。 


